
湖北省荆门市工商局中共荆门市委农办关于印发《荆门市

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记注册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荆工商[2013]36 号 

各县市工商局，城区各分局，各协（学）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办、经管局，漳河新区农办、经管局，屈家岭管理

区农水局： 

  《荆门市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记注册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荆门市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记注册办法（试行） 

  第一条根据中发[2013]1 号文件有关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精神，为了积极发展家庭农场，明确家庭农场

的认定标准和登记注册程序，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,从事农业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商品化生产经营,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

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 

  第三条经家庭农场申请人申请，县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认定，符合以下条件的家庭农场可以办理注册登记： 

  （一）家庭农场主应具有区域内农村户籍（即非城镇居民）。 

  （二）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。即：无常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。 

  （三）以农业收入为主。即：农业净收入占家庭总收益的 80%以上。 

  （四）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。即：从事粮食种植的，租期或承包期在 5 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

到 100 亩以上；从事蔬菜种植的，租期或承包期在 5 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 50 亩以上，设施蔬菜面积 15 亩以

上；从事水产养殖的，精养面积达到 50 亩以上；从事畜禽养殖的，养猪年出栏达到 500 头以上；养牛年出栏 100 头

以上；养羊年出栏 300 只以上；肉禽年出栏 50000 只以上；蛋禽年存栏 5000 羽以上；从事特色种植（养殖）业的，

年收入达到 50 万元以上；从事种养结合等多种经营的家庭农场租期或承包期在 5 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总面积达到 100

亩以上，年收入 30 万元以上。 

  （五）家庭农场经营者应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。 

  （六）家庭农场经营活动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收支记录。 

  （七）对其他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有示范带动作用。 

  第四条家庭农场类型。申请人根据生产规模和经营需要可以选择申请设立为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。 

  第五条家庭农场名称登记。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的名称为“行政区划+字号+家庭农场”。 

  第六条家庭农场的经营场所可以为家庭住址，也可以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(种植地址、养殖地址)，凭村民委员

会(社区)出具的产权证明直接作为家庭农场经营场所(租赁场所的需提交租赁协议)。 

  第七条家庭农场注册资金（本）。以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形式注册家庭农场的，资金数额由申请人自主

确定。 

  第八条家庭农场经营范围。不涉及登记前置许可的经营项目，申请人可以申请农业(种、养殖业)产品相关的生

产、销售、加工，销售同类生产经营者的产品，农产品运输贮藏，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

培训、交流和信息咨询服务等。 

  家庭农场附带经营农家餐饮、家庭旅馆等涉及前置许可审批的，家庭农场名称预先核准后，需要先到食品卫生、

公安等相关部门申请并取得许可证，再申领工商营业执照。 

  第九条家庭农场登记提交申请材料。家庭农场申请登记所需材料除本办法规定外，根据不同类型，按照国家法

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提交材料规范执行。申请人申请家庭农场登记注册时，属承包土地的，应出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

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和留存复印件；属流转土地的，应出示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原件和留存复印件。 

  第十条家庭农场认定、注册登记、年检审等，有关部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 



  第十一条家庭农场可以依法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。 

  第十二条家庭农场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30 日内，向登记注册地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备案。建立同级工商部门与农村

经营管理部门协作机制，定期互通信息。 

  第十三条本办法（试行）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 
 

 


